附件1

江苏省第三届高职高专院校
体育教师教学大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三、参赛对象与分组
1.参赛对象为全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任体育教师（获得第二届全国高职院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和江苏省第二届高职高专院校体育教师微课比赛一等奖的体育教师不建议报名）。
2.设立四个大项目组，包括大球类（篮球、排球、足球等）、小球类（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操舞类（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等）以及其它类（田径、体操、武术、散打、跆拳道、健身健美、定向运动等），不分年龄和性别。
四、报名截止时间
2018 年9月30日
五、比赛内容与要求
1.课堂教学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课堂教学比赛以参赛教师提供的教学视频为主要评比内容。参赛教师按照本校课程标准，设计一堂45分钟的体育课，在不改变原设计教学流程基础上，精简非主要程序和重复练习内容，将教学时间缩短到25分钟以内，并拍摄成教学视频。视频中班级规模统一确定为32人，除特定内容外，一般要求教学班男女生数量相当。视频应采用单机拍摄，连贯完整地体现教学全过程，不得进行剪辑合成，可以有必要的字幕提示。视频要求图像清晰稳定、声音清楚，时长在25分钟以内，视频片头应显示教学内容名称，片尾显示录制时间，不得出现参赛选手个人和单位相关信息。视频格式统一为MP4 格式或 AVI 格式。依据视频确定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排序。
第二阶段，依据第一阶段评比结果，排序前30%的选手参加现场教学比赛。每位参赛选手选择一个技能点或技术环节提前设计一个10到15分钟的教学方案。教学对象是承办学校相应选项班的学生8人。现场比赛按照四个大项目组分组进行。
现场比赛参赛选手可以选择第一轮比赛的内容，也可以在所选的大项范围内更换内容，但不得更换大项；参赛教师在正式比赛前一天可以安排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教学对象进行交流或排练，并可以根据学生及场地器材等具体情况对教学方案作出调整，在正式比赛开始前提交到评审组；承办学校提供教学所需要的常规器材，需要的特殊器材或辅助器材应自备。
2.课程标准比赛：各参赛学校必须提交1个项目的选项课课程标准。课程标准题头部分应包括课程编号、课程总学时、课程类别、适用专业、制定单位、制定时间、执笔人与审定人等；正文部分应至少包括课程概述（含课程性质、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重点难点、学时分配等）、实施建议（含教材与其它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评价等）、教学内容与要求等结构顺序可以自主设计。每个项目的课程标准设计团队人数不超过3人。
3.参赛单位需同时参加课堂教学和课程标准两项比赛。
六、报名与参加办法
1.每所高职院校参赛人数不超过 3人，每人限报 1 个教学视频，同一单位每个大项限报1人。
2.参赛教师在2018 年9月30日前将参赛视频和课程标准上传至http://61.177.187.214。
3.联系人：郑伟东，联系电话：13852403025；孙开宏，联系电话：18252727892。
七、评比和设奖
1.主办单位将于10月份组织专家对教学视频和课程标准进行网上评选和现场会评，11月中旬举办现场教学比赛，并评选出相应奖项。
2.课堂教学比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比例分别为参赛选手总数的 10%、20%、30%左右。第一轮比赛成绩前30%的选手通过现场微教学比赛确定一等奖和二等奖；第一轮比赛得分不计入第二轮现场比赛成绩。
3.课程标准比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比例分别为参赛作品总数的 10%、20%、30%左右。获奖课程标准将择优收录进《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标准汇编》。
八、其他事宜
1.参赛视频及课程标准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侵害他人版权。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不良信息内容，责任自负并取消参赛资格。
2.竞赛活动以公平、公正、公开、公益为原则。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教师一旦参赛视同授权省教育厅及其授权单位享有网络传播权。赛事组织单位不向参赛教师或学校收取任何费用。
3.现场比赛期间将同时组织现场观摩和培训，除参赛运动员外，每所高职院校（包括非参赛院校）至少安排1人参加观摩。
4.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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